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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导师参加研究生过程培养工作的相关规定

导师在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提高我院的研究生培

养质量，推动学院研究生过程培养总体工作，稳抓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落实

研究生导师主体责任，特制订本规定。

一、导师基本职责

1. 热爱研究生教育事业，了解国家的教育方针及各项政策和我校培养研究

生的各项规定和管理办法。对研究生的培养质量高度负责，严格要求，不断提高

自己的思想和业务水平；

2. 为人师表，做到教书育人、立德树人。不仅要指导研究生的论文工作，

而且要关心研究生的思想品德，并在严谨治学、学术道德和团结协作等方面对研

究生严格要求，配合、协助做好研究生的各项管理工作；

3.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学校学院的统一组织下，参与研究生的招生宣传

与选拔工作，积极承担研究生培养任务；

4. 参与制定本学科、专业的研究生培养方案，负责按时制定每学年研究生

的个人培养计划，并督促、检查实施；

5. 负责指导研究生选课，定期检查研究生的课程学习情况。承担研究生的

教学任务或学术讲座，为研究生授课或举办学科前沿讲座。

6. 指导研究生确定论文选题和进行科学研究，并按要求组织、参与研究生

开题。帮助研究生把握研究方向，指导研究生完成学位论文，保证论文研究经费。

负责修改、审定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实事求是对论文质量做出评价意见，并给出

是否同意答辩的意见；

7. 能够为研究生提供必须的培养条件，如导师指导小组、科研项目、经费、

必备的实验条件等；

8. 组织、参与研究生中期考核和筛选工作。对经教育无效不宜继续培养的



研究生，要及时向学院提出书面报告，由学院主管领导签字后，交学校研究生教

育管理部门做出最终处理；

9. 配合做好毕业研究生的思想总结、就业指导工作。教育研究生处理好理

想、事业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服从国家需要；

10. 开展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研究工作，不断探索和掌握研究生培养、管理

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不断总结经验，改进研究生的培养工作，探索有中国特色、

符合本校特点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积极编撰研究生教材。

二、研究生过程培养工作具体要求

1. 研究生招生考试监考工作

按照导师姓氏笔画安排研究生招生考试监考人员；

监考教师须责任心强并具有一年以上监考经验；

无直系亲属关系及利害关系人参加考试；

无不良监考记录；

按要求参加考前培训，并履行相关监考义务。

2. 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

根据学科方向设置复试组，各方向负责人统筹安排复试成员及秘书，并严格

按照学院复试工作细则完成相关工作。

3. 研究生创新项目申报与结题评审工作

项目申报根据学科方向设置答辩分组，并由学科方向负责人统筹安排答辩组

成员及秘书，并完成相关工作。

项目结题评审由学院统筹安排答辩组成员及秘书，根据要求完成相关工作。

4. 研究生中期答辩工作

根据学科方向设置答辩分组，由学科方向负责人统筹安排答辩组成员及秘书，

并完成相关工作。

5. 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工作

学位论文答辩根据学科方向设置答辩分组，由学科方向负责人统筹安排答辩

组成员及秘书，并严格按照答辩工作要求完成相关工作。

三、工作安排与要求以会议、电话、工作平台等形式予以发布，教师应严格

按照相关要求认真履责。如遇特殊情况不能完成相关工作的可自行联系其他导师



代责，并在科研科备案；

四、对不履行相关职责或违反相关工作要求的责任人，学院视情节轻重予以

相应处理。

五、本规定自学院党政联席会议通过之日起执行。

本规定解释权归中北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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